
財政 57 

花蓮縣議會第 18 屆第 8次定期大會花蓮縣政府 

自 107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工作報告表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財政 壹、財務管理 

一、有效運用各項

資源核實編列

年度預算配合

各項施政計畫

提高經費運用

績效 

 

 

 

 

 

 

 

 

 

 

 

 

 

 

 

 

二、輔導鄉鎮市籌

編年度預算及

預算執行考核 

 

 

一、歲入預算編列及執行情形：  

（一）本縣 107 年度追加減後預算編列，歲入總

額為 228 億 8,922 萬 7,000 元，其中以補助

及協助收入 131 億 1,297 萬 5,000 元為最

多，占歲入總額 57.29%，其次為稅課收入

81 億 330 萬元（其中 51 億 1,120 萬 1,000

元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占歲入總額

35.40%，前揭補助收入加上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則補助收入高達 182 億 2,417 萬

6,000 元，占歲入總預算 79.62%，純屬本

縣自籌財源為 46 億 6,505 萬 1,000 元，僅

占總預算 20.38%，顯見本縣地方財政自主

性低，依存度偏高。  

（二）本縣 107 年度追加減後總預算，歲入總額

為 228 億 8,922 萬 7,000 元，歲出總額為

228 億 6,388 萬 9, 000 元，餘絀 2,533 萬 8,000

元。  

（三）107 年度預算執行情形：截至 9 月 30 日

止預算執行結果，歲入分配累計數為 170

億 5,289 萬 6,000 元，實收數為 151 億 5,225

萬 9,945 元，實收數占歲入分配數比率為

88.85％。 

一、輔導各鄉（鎮、市）均能如期依照規定，配

合施政計畫，以量入為出之原則編製年度預

算，並依期完成法定程序後公佈執行 107 年

度各鄉鎮市總預算:歲入 31 億 8,077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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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三、加強各項規費

管理 

 

 

 

四、加強庫收調度

及債務管理，

以利縣政正常

運作 

 

 

 

 

元，歲出 34 億 6,668 萬 1,000 元，歲入歲出

相抵差短 2 億 8,590 萬 6,000 元，以移用以前

年度歲計賸餘 3 億 1,342 萬 9,000 元彌平，另

秀林鄉、豐濱鄉編列預算為有餘絀，分別為

615 萬 4,000 元、2,136 萬 9,000 元)。 

二、107 年度鄉鎮縣統籌分配稅款核定數 2 億

1,592 萬 5,000 元，截至 9 月份已撥付鄉鎮市

1 億 6,194 萬 3,000 元，預計至 12 月底將全

數撥付完畢。 

三、依「花蓮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預算

及財政收支考核要點」規定辦理各鄉(鎮、

市)補助計畫及開源績效之考核，106 年度考

核後成績前五名鄉鎮分別為: 瑞穗鄉、新城

鄉、光復鄉、富里鄉、吉安鄉、玉里鎮、壽

豐鄉（其中瑞穗鄉及新城鄉並列第一名、吉

安鄉及玉里鎮並列第四名）。 

依據「花蓮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各項收入憑證管理

要點」規定，指定專人負責並按月查核收入憑證

及收入繳庫情形。107 年追加減後總預算數 1 億

3,680 萬元，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規費收入實收

數 1 億 794 萬 9,887 元。 

加強財務收支管理及適時向縣轄內銀行貸借，靈

活資金調度及節省利息支出；截至 107 年 9 月底

止本府實際舉借債務累積未償餘額 95.7 億元，其

中 1 年以上之長期貸款為 67.7 億元，債務比率為

27.18%（債限為 50%）；未滿 1 年之短期貸款及

透支合計為 28 億元，債務比率為 12.25％（債限

為 30%）；較上年度同期累積未償餘額 115.4 億

元，減少 19.7 億元；107 年度截至 9 月底止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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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五、加強開闢縣自

治財源 

 

 

 

 

 

 

 

 

 

 

 

 

 

 

 

 

 

 

 

 

 

 

 

 

 

 

付息 0.44 億元。 

一、「花蓮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課徵標

準自 105 年 4 月 1 日起改為每公噸 50 元徵

收。107 年全年預算數 1 億 2,400 萬元，截至

9 月底止實徵數為 1 億 4,923 萬 8,412 元，預

定於 108 年 6 月份按「花蓮縣土石採取景觀

維護特別稅補助鄉（鎮、市）分配辦法」撥

付。 

二、「花蓮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課徵標準自 105

年 7 月 1 日起改為每公噸 70 元徵收。107 年

全年預算數 8 億 4,000 萬元，截至 9 月底止

實徵數為 8 億 3,156 萬 4,423 元，預定於 108

年 6 月份「花蓮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補助鄉鎮

市分配辦法」撥付。 

三、加強非稅課財源催繳： 

(一)為加強本府各單位應收未收行政罰鍰收

繳，本府訂定有「花蓮縣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行政罰鍰、規費及其他公法上金錢給付

案件行政執行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並成

立單一窗口由專責單位將各機關資料彙整

移送管轄行政執行署辦理強制執行。 

(二)為提升收繳率、應收未收罰鍰之催收每月

均請各單位提報催辦及收繳情形表報送本

府財政處彙辦分析及排名，於簽奉核准後

函請各單位加強積極催繳，務請各單位能

加以重視辦理以收綜效，同時督促各單位

徵收時點應落實執行及對於取得債權憑證

確實依上揭作業程序規定每半年清查財

產，注意追訴時效，避免債權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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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六、颱風災害經費

處理 

 

 

 

 

 

 

 

 

 

 

 

七、輔導管理信用

合作社業務 

 

(三)本府暨所屬單位截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本年

度暨以前年度應收未收行政罰鍰分析如

下：1.本年度暨以前年度期初保留數計 2

億 1,690 萬 335 元，累計註銷數計 1,253 萬

2,320 元、累計收繳數計 3,279 萬 6,196 元，

故本年度暨以前年度截至 107 年 9 月底止

應 收未收數經統計有 1 億 7,157 萬 1,819

元，總收繳率為 15.12%。2.其中未逾期及

催繳中計 862 萬 4,912 元、提起行政救濟計

143 萬元、分期繳納計 361 萬 1,744 元、移

送強制執行計 5,567 萬 945 元、取得執行債

權憑證計 9,819 萬 4,509 元、其他辦理情形

計 403 萬 9,709 元正。 

一、107 年度災害準備金原編列數為 2 億 42 萬

7,000 元，因「0206 地震」致災嚴重，造成

本府災害準備金預算用罄，爰辦理追加 8,500

萬元，全年度預算 2 億 8,542 萬 7,000 元。 

二、本縣「0206 震災」經行政院核定搶修搶險及

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共計 4 億 9,904 萬 7,541

元，其中 2 億 627 萬 7,541 元由本府及所轄

鄉(鎮、市)公所災害準備金支應，另 2 億 9,277

萬元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 

三、另 107 年度分配本府各相關單位辦理災害搶

修（險）開口契約匡列數 5,900 萬元，業於

本（107）年 5 月底前完成開口契約發包簽

訂作業。 

本縣轄信用合作社計 2 家，共設 35 個營業單位

(花蓮第一信用合作社有總社 1 處及 14 個分社、

證券收付處 2 處；花蓮第二信用合作社有總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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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貳、公產管理 

一、處理非公用房

地促進土地有

效利用 

 

 

 

 

 

 

 

 

 

 

 

 

 

 

 

處及 17 個分社)，截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信用

合作社業務執行情形如下： 

一、存款 903 億 759 萬元較上年度同期 875 億

2,807 萬元增加 27 億 7,952 萬元，增加率

3.18%。 

二、放款 636 億 8,011 萬元較上年度同期 609 億

8,160 萬元增加 26 億 9,851 萬元，增加率為

4.43%。 

三、存放比率為 70.51%(不得超過 78%)。 

四、逾放比率為 0.09%。 

 

依照「花蓮縣縣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及「公有

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等有關規定辦理非公用房

地管理、處分情形如下： 

一、本期間縣有非公用土地核准處分，計有新城

鄉興海段 907-1 地號等 5 筆縣有土地，出售

價款計新台幣 3,087 萬餘元。 

二、已繳清土地價款核發產權證書移轉登記完

竣，計有新城鄉興海段 907-1 地號等 5 筆。 

三、受理申請勘查租(占)用之縣有土地，分別會

同轄區地政事務所及地政處測量科辦理鑑

界及位置測量等工作，計有玉里鎮玉璞段

518 地號等 14 筆。 

四、107 年截至 9 月 30 日止，辦理縣有土地新租、

過戶(繼承)承租、換約續租，計有花蓮市民

意段 851 地號等 25 案。 

五、107 年度第 1 期縣有房地租金及使用補償金

應收數計新台幣 1,215 萬元，已收租金及使

用補償金計新台幣 1,157 萬元，收繳率 95％。 



62 財政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研訂各類財產

管理法令以維

公產權益 

 

 

 

 

 

 

三、加強公用財產

管理 

 

 

 

 

六、107 年截至 9 月 30 日止清理追收舊欠租金、

使用補償金（含違約金、利息），計收得新

台幣 134 萬元。 

七、輔導所屬機關、學校依新財產管理系統辦理

財產(含動產、不動產)轉檔並依該系統辦理

107 年第 1 期財產報表之審核。 

八、縣有非公用房地租金、使用補償金，委由台

灣銀行帳單代收服務網辦理收繳，提供超

商、台銀各分行等多元繳納管道，每年節省

80 萬元預算支出。 

九、增加縣有不動產租金及使用補償金繳納管

道，落實便民服務，計有 146 位租（占）戶，

使用本府提供之委託金融機構轉帳代繳服

務。 

一、為強化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執行，於

105 年 12 月完成訂定「花蓮縣政府財產管理

業務內部控制制度共通性作業範例」。 

二、本處於參加第 16 次全國地方財政聯繫會議

提案，建請財政部協調所屬財稅機關(國稅

局)，因執行公務需要申請查調債務人課稅

資料時予以簡化應附文件並免收取相關費

用，並經財政部 103 年 4 月 21 日台財稅字

第 10304550890 號函同意在案。 

一、繼續辦理輔導縣屬機關、學校計 184 個單位

之移交清冊及動產、不動產清查、增減、登

記、撥(借)、報廢及建立財產帳卡、報表、

清冊等列管工作，以加強管理維護公產。 

二、輔導並追蹤考核縣屬機關、學校之財產管

理，隨時輔導糾正，以提高公產使用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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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四、公產納賦 

 

 

 

參、菸酒管理 

一、健全菸酒管理

加強菸酒稽查

作業 

 

 

 

 

 

 

 

 

二、輔導民眾及業

者申請許可執

照 

 

 

 

三、加強私劣菸酒

取締作業確保

民眾健康 

 

 

 

杜絕浪費，辦理情形已見成效。 

一、縣有非公用房地應繳納稅賦，在開徵前派員

與地方稅務單位核對有關資料。 

二、縣有非公用房地應納稅賦均依規定時間向指

定公庫清繳，並檢據核銷。 

 

一、依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理作業要點第 12

點規定，在菸酒製造業及已登記酒精販賣業

者，每年應至少抽檢 1 次，在菸酒進口業及

販賣業，每年應至少抽檢 5%以上。若經檢

查不合規定者，除應依法處理外，並列為優

先抽檢對象。 

二、依上揭規定，本(107)年度需抽檢酒製造業

10 家；菸酒進口業及販賣業 110 家，依本府

訂定之「107 年度抽檢菸酒業者作業實施計

畫」執行辦理，以期轄內菸酒產製、銷售符

合菸酒管理法規定，以保障消費者健康。 

一、除加強宣導及檢查菸酒販賣業，不得買賣

私、劣菸酒外，並輔導酒製造業者及菸酒進

口業者依菸酒管理法等有關規定檢具相關

文件向財政部國庫署申辦設立許可執照。 

二、目前本縣轄區酒製造業已取得許可執照者有

10 家；菸酒進口業已取得執照者有 6 家。 

依法積極抽檢轄內菸酒販賣、製造業暨經民眾檢

舉產製或輸入私、劣菸酒或販賣、轉讓、意圖販

賣而陳列私、劣菸酒者，107 年 4 月 1 日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計抽檢案件 275 件，違規處行政

罰案件(含以前年度案件)計 31 件，沒入扣押物

(酒) (含以前年度案件)合計 66.506 公升，沒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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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四、查緝作業電腦

化以提升管理

績效 

五、菸酒法令之宣

導以維消費者

健康 

 

 

 

 

 

 

 

 

 

 

 

 

肆、集中支付 

一、實施庫款集中

支付以提升庫

款管理績效及

支付安全 

 

 

 

 

押物(菸) (含以前年度案件)合計 3 包，後續沒收

沒入物之處置等均依相關規定辦理。 

菸酒抽檢、檢舉、扣押物、刑罰、行政罰等案件，

均建檔建置於財政部統一製作之菸酒管理系統

之查緝子系統，以提升管理效能。 

一、加強菸酒管理及查緝工作本府設置檢舉專線

(0800-867-890 或 03-8232743)及消費者申訴服

務電話 1950，提供消費者檢舉私、劣菸酒及

申訴服務管道，共同打擊不法業者，以維護

消費者健康。 

二、本府菸酒稽查輔導重於管理，如法令宣導部

分，平時除適時發布新聞稿宣導外，並製作

宣傳單，放置於各公共場所(如：各鄉鎮公

所、鐵路局等)供民眾自由取閱。同時利用

本縣舉辦之大型活動 (例如：路跑活動、原

住民豐年祭等活動)，適時宣導民眾守法概

念，提倡反私、劣菸酒，並鼓勵踴躍檢舉，

另外為加強輔導成效，利用抽檢作業時張貼

宣導海報及分送菸酒法令資料，加強與業者

溝通宣導，避免菸酒業者觸法受罰。 

 

107 年 4 月 1 日至 107 年 9 月 30 日庫款支付情形： 

一、收件：合格付款憑單 18,265 件，支出收回

489 件，支出註銷 2 件，轉帳憑單 127 件，

預撥轉正 126 件，合計 19,009 件。 

二、本期間共簽發縣庫支票 1,295 張，金額 30

億 6,601 萬 4,808 元。 

三、支付總額 157 億 4,777 萬 6,959 元，支出收回

2,178 萬 1,442 元，支出註銷 1 萬 7,7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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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繼續推動支付

作業電腦化提

高工作效率 

 

 

 

 

 

 

 

 

 

 

 

 

 

 

 

 

 

 

 

 

 

 

 

轉帳 1 億 4,220 萬 2,698 元，預撥轉正 1 億

734 萬 2,335 元，本期間共支付淨額 157 億

2,597 萬 7,757 元。 

一、財務及總會計業務管理與庫款支付作業息息

相關，為充分運用該資源以強化縣政財政管

理於 98 年 9 月 24 日完成「庫款集中支付（含

出納）、歲入暨規費罰鍰、總帳會計管理」

電腦軟體系統發包，定於 98 年 12 月完成支

付系統測試，99 年 1 月支付系統全面上線，

99 年 6 月完成歲入管理、總帳會計系統上

線，99 年 12 月完成出納管理、規費罰鍰管

理系統測試並於 100 年 1 月全面上線，101

年 3 月完成出納系統與會計系統連線作業。

101 年 6 月連接縣庫支付系統與臺灣銀行 e

企合成網之資訊系統，101 年 10 月完成臺灣

銀行公庫服務網連線作業及 101 年 11 月辦

理薪資系統上線業務。102 年國中及國小地

方教育發展基金成立附屬單位預算，支付系

統完成基金作業模式。103 年完成支付系統

相關報表、資料傳輸功能之修訂。104 年新

增憑單清單資料轉檔功能及資料庫重整，俾

使系統更加穩定，105 年新增憑單收件/付款

資料(整合憑單/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轉

檔，及出納新增正式人員離職儲金表單及轉

檔功能。106 年處理 105 年以前規費資料移

至歷史檔以加快日報處理速度，出納之主計

資料 100 年以前的資料清理，資料庫主機及

上網主機弱點修補等。107 年完成「庫款支

付系統配合主計採用公務會計系統功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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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便民服務

各項措施 

 

 

 

 

 

 

 

 

 

 

修案」之系統軟體開發，並透過線上簽核、

傳輸資料，減少縣庫支票簽立及清單列印，

以達節省成本，節能減碳目標，提升行政效

能，並具電子化帳款通知功能，提昇支付服

務品質及縣府形象。 

二、為應日益增繁工作量及作業現代化需求，支

付與出納作業建置完成電腦化作業，從收

件、審核、記帳、開立支票、列印、郵寄、

結帳、銷號等作業，使用電腦作業以減輕人

力負擔，使支付與出納作業更迅速、確實。 

三、為確保庫款支付安全、快速、便捷，101 年

積極推動以存帳方式支付庫款，107 年再次

宣導並積極推動匯款業務，藉由簡化支用機

關內部作業程序，節省人力成本，以達減少

縣庫支票簽開，提高公款支付時效性，推行

至 今 ， 通 匯 存 帳 比 率  106 年 (1-12

月)95.99%，107 年(1-9 月)96.47%。 

支付科係為民服務性質單位，採櫃台化作業，為

做好便民服務工作達成為民服務目標，採下列幾

項作法： 

一、辦理支付作業辦公場所設備更新，使民眾有

更舒適之洽公環境，提高行政效率。 

二、提供茶水、茶杯供洽公民眾取用。 

三、放置各類雜誌，便利等待民眾取閱。 

四、提供各類書表範本(例)、原子筆、便條紙等

方便民眾利用。 

五、增購供年齡較長民眾使用之各種度數老花眼

鏡，深獲民眾好評。 

六、為減少民眾往返金融機構奔走之苦，本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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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訂各相關支

付出納法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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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動各項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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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納管理 

付科設有台銀代收處，本期間共代收款項計

2,916 筆，金額 2 億 9,743 萬 5,748 元，代付

款項計 612 筆，金額 2,797 萬 8,858 元。 

一、為減少支票作業，107 年 4 月完成部份匯款

存帳作業，將受款人應領之款項透過代理縣

庫撥匯存入受款人指定之金融機構帳戶，減

少使用縣庫支票風險，維護庫款安全並簡化

支付作業，提高行政效率。 

二、為強化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執行，以業

務範疇擇定較具風險或具重要性，訂定「花

蓮縣政府出納業務內部控制制度」，並依制

度檢視修正。 

107 年 4 月-107 年 9 月出納統計: 

一、按月編造及發放員工薪資。 

二、按月與按期扣繳員工所得稅及填發扣繳憑

單。 

三、按月扣繳員工公保費、健保費及填製繳費

單。 

四、辦理零用金支付 17,055 件。 

五、辦理收入傳票作業 5,712 件。 

六、辦理支出傳票作業 11,457 件。 

七、代收各項規費收繳作業 1,852 件。 

八、填製收款收據 1,870 件。 

九、台銀、土銀等 41 種專戶管理、記帳、對帳

作業。 

十、辦理轉匯作業 10,473 件。 

十一、辦理有價證券保管與提存作業 282 件。 

十二、辦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與約聘僱人員離職

儲金提存離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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